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总面积

（m2）
规划建筑总

面积(m2)

出让土地部分 划拨土地部分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m2）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年）
规划建筑面积（m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拍卖起始价

（楼面地价）
（元/ m2）

最高限价

（楼面地价）
（元/ m2）

起始总价

（万元）
最高限价总

价（万元）
土地面积

（m2）
土地

用途

规划建筑面

积（m2）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1

352-342-
370213-
006-001-
GB00123

李沧区重庆中路以

东、京口路以南
LC0204-04-04 地块

42907.7 128723.1

城镇住宅用地

38407.7

17923.8

≤3.0 ≤25 ≥30

70

125923.1

60201.3

100738.4800 8000 9200 100738.4800 115849.2520 4500
教育

用地
2800

城镇住宅用地（产权
型人才公寓）

11368 70 38182.3

商服用地 8581.5 40 25744.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474.9 50 1594.9

商服用地（配套小型
商业金融服务设施）

59.5 40 200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告字[2022]5 号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 1 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的规划方案为准。住宅用地容积率必须大于 1.0。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计容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 土地出让

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上表中出让土地部分规划建筑面

积的乘积。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资质证书

在有效期内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定
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参加。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
不得参加同一宗地的竞买，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让须知》。本
次拍卖出让地块， 竞买人可单独申请竞买， 也可联合申请竞
买。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
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
统 （http://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击 “青岛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但竞买报价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的除外。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
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资
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3 月 2 日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 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
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 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3 月 2 日 9 时 30 分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 16 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7 日 16 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保

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2022 年

3 月 18 日 9 时 30 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件等相
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 ， 申请办理数字证书
（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网上交
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买
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岛

日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青岛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官网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五）本次出让地块设置最高限价，当地块的最高竞买报
价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时，网上土地竞价中止，转到线下竞高
品质商品住宅（包括绿色建筑、智慧化基础设施配置、装配式
建筑）建设和摇号环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六）根据财综〔2021〕19 号文件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竞
得人须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助自
然资源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申报缴库手

续。
（七）土地竞得人应在项目具备交房条件后，组织并实施

交房的同时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
八、注意事项
（一）参与竞买的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

担保和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 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
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 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业链上
下游关联企业借贷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其他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参与竞买企业控
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按照网
上交易系统提示，同步上传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或证明文件，
提交《资金承诺书》（详见《拍卖出让文件》）说明竞买保证金资
金来源，竞得人（暂定）在签订《成交确认书》时须提交由具有
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全部购地资金来源的审计报告，
土地出让人将会同金融管理等相关部门委托会计事务所开展

全部购地资金审查。
联合申请竞买的，联合体各方须按约定的出资比例，分别

缴纳竞买保证金和土地出让价款。
（二）竞买人请按提示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竞

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若竞买人提交的资质证
明文件、《资金承诺书》等纸质文件不符合要求的，或同一企业
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参加同一宗地的竞买， 取消竞得人 （暂
定）资格，扣除 5%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

经审查， 竞买人提交的全部购地资金来源的审计报告与
审查结论不一致的，已签订《成交确认书》的撤销《成交确认
书》，扣除 50%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已签订出让合
同的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定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土地已交
付的，竞得人应无条件将土地交还出让人，竞买人 3 年内不得
在我市参与土地竞买。

若竞得人（暂定）未按《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拒绝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人没收其全部
竞买保证金，竞价结果无效。

根据《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竞得
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竞价结果无效， 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
格，扣除全部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另行组织宗地
网上交易活动，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1、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统

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法行为；
4、如上传虚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

动的。
若竞得人同时存在以上多种行为的，从重处罚。
（三）网上交易系统实施 5 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监控

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 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易，5 分钟
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人等候 5 分钟
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电话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咨询）：0532-

66209815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宗地咨询）：0532-58663978
数字证书（CA）咨询：400-626-7188 地址：青岛市福州

南路 17 号市民中心 4 楼 CA 窗口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2 月 26 日

青岛市市辖区 2022年第一批次住宅用地集中公告
我市市辖区 2022 年第一批次住宅用地集中公告（含商住用地）16 宗，面积约 610 亩。市辖区第二、第三、第四批次住宅用地集中公告拟于 5 月、8 月、10 月集中发布。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2 月 26 日

2022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六12 公 告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黄自然资告字【2022】3012 号
经黄岛区人民政府批准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十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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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位置

土地总

面积(平
方米)

规划建

筑总面

积(平方
米)

规划指标 出让土地部分 划拨土地部分

最高限价

楼面地价

（元/平方
米）

最高限价

总价款（万
元）

智慧化基

础设施配

置类别

装配式建

筑比例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出让年限

（年）

规划建筑

面积(平方
米)

拍卖起始

（综合）楼
面地价

(元/平方
米)

出让起始总

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土地面

积(㎡)
土地用途

规划建

筑面积

(平方米)

土地划拨

价款（18
万元/亩）

HD2022-
3012 号

黄岛区长

江西路

北、江山
南路东、
规划五台

山路西

12750 38250

≤3.0，其中居
住建筑面积：
商务建筑面

积：商业建筑
面积为 80：
12：8 相应规
划若不能满

足周边规划

及已建建筑

的法规日照

及安全距离

要求时，应适
当下调容积

率，另根据土
地相关政策，
居住用地容

积率必须大

于 1

≤25 ≥35

城镇住宅

用地、商
业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批发市场

用地、餐
饮用地、
旅馆用

地、公用
设施营业

网点用

地）、商务
金融用地

11730[其中
城镇住宅

用地分摊

9180、商业
用地（零售
商业用地、
批发市场

用地、餐饮
用地、旅馆
用地、公用
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分摊 1020、
商务金融

用地分摊

1530]

城镇住宅

用地 70
年、商业用
地（零售商
业用地、批
发市场用

地、餐饮用
地、旅馆用
地、公用设
施营业网

点用地）40
年、商务金
融用地 40
年

35190[其
中城镇住

宅 27540、
商业（零
售商业、
批发市

场、餐饮、
旅馆、公
用设施营

业网点）
3060、商
务金融

4590]

7192 25308.6480 25308.6480 1020

城镇住宅

用地（租
赁型人才

住房）

3060 27.54 8270 29102.1300 品质级

该地块装

配式建筑

面积比例

须达到

40%，其
单体装配

率不低于

50%

HD2022-
3013 号

黄岛区东

岳东路

南、星海
湾路东

1731 3254.28

≤1.88，其中
居住建筑面

积：商务建筑
面积=7:3，相
应规划若不

能满足周边

规划及已建

建筑的法规

日照及安全

距离要求时，
应适当下调

容积率，另根
据土地相关

政策，居住用
地容积率必

须大于 1

≤40 ≥30

城镇住宅

用地、商
务金融用

地

1731[其中
城镇住宅

用地分摊

1211.7、商
务金融用

地分摊

519.3]

城镇住宅

用地 70
年、商务金
融用地 40
年

3254.28
[其中城镇
住宅

2277.996、
商务金融

976.284]

4871 1585.1598 1585.1598 - - - - 5601 1822.7222 品质级

该地块装

配式建筑

面积比例

须达到

40%，其
单体装配

率不低于

50%


